
红与黑阅读感悟 红与黑读后感(大全5
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感悟，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
篇优质的心得感悟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
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红与黑阅读感悟篇一

暑假快过马上要开学之际，我抓紧时间看完了《红与黑》这
本司汤达死的世界名著。每次读完一本书，我都陷入沉思写
一些读后感。看完《红与黑》之后，我却无从下笔。

红与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陷入迷茫。也许，这本书对我一
个中学生来说，书中的思想与内涵有点深奥。

红是什么？黑又是什么？我问爸爸，爸爸也不确定，爸爸只
是告诉我一些参考的建议。红也许代表着当时先进的资产阶
级自由思想，黑也许说的是落后的教会贵族的利益。也有下
面一种说法：红与黑是连在一起解释的，说的是于连的低微
的出身和他想挤入上层社会的矛盾。

我了解了这些解释之后，我还是不太明白。我真的不知道这
三个字代表了什么，或许什么都不是呢，或许是作者的一时
兴致想到的胡乱的短语，这些全都无可揣摩，无可知的。但
有一点，红不是黑，黑也不是红，红和黑都坚信自己的优秀。

读了《红与黑》，我还是不明白红与黑的的含义。

红与黑阅读感悟篇二



献给少数幸福的人——斯丹达尔

人来到世界上，没有不追求幸福的，贵为帝王，贱为囚徒，
概莫能外。只是，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和看法有所不同。

于连，是这部名著的主人公，从于连的出场到被处决，大约
有四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于连快到十九岁时到德莱纳先生
家当家庭教师，二十一岁左右进德拉莫尔府当秘书，二十三
岁前后入狱，两个月后死，这四年中，于连唯一的念头
是“发迹”，是“飞黄腾达”，进军队还是进教会，只是机
缘问题，于连自打“很小的时候”看见几个从意大利归来的
威风凛凛的龙骑兵，从而“发疯般地爱上了军人的职业”，
后来在“十四岁时”又眼看着一个儿女成行的治安法官败于
一个三十岁的副本堂神甫，就绝口不谈拿破仑了，立志
要“当教士”。总之，于连是要“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
腾达。”

不过，于连口口声声“成功”，“发迹”，“飞黄腾达”之
类，时时处处羡慕有钱人的“幸福”，却从来没有说清楚他
究竟要什么。于连想到或感到幸福很少有物质的成份，多为
贵妇的青睐，自尊心的满足，能力的实现甚至读书的自由，
有时候哪怕远离男人的目光，也能让他有一种幸福之感。说
于连是一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固然不错，但不如说他是一个追
求幸福却不幸走上歧途的年轻人来得准确。

斯丹达尔所说的“少数幸福的人”，不是那种有钱有势的人，
如市长侯爵之流，当然也不是关在收容所里的乞丐，不是受
到父亲欺凌、市长轻视，侯爵指使的于连，此刻的于连具有了
“少数幸福的人”的基本品格，所有我认为，于连的“成
功”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是他的失败促使他走向幸福
之路。

在我看来，平凡的幸福是最美好的，能够怀抱着自己最本真，
最单纯的理想踏上自己人生的旅途的人，是最幸福的。想想



孩提时，我们向往的是永远快乐。但是当我们一边成长，一
边对前途和命运充满渴望与希冀，可能暂时没有飞黄腾达、
出人头地的欲望，但是也有人生奋斗的目标。我们能随心所
欲地从事自己所喜欢的事情，我们能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奋
斗，而不是像于连那样不择手段。我们是幸福的，而于连却
是一个悲剧。于连在野心勃勃的时候往往感受不到，包括很
多人，在追求功利的过程中却忽略了身边平常的幸福。

幸福是一种心态。你感受到幸福，生活便幸福无比，你感受
到痛苦，生活便痛苦不堪。一个人不论高尚还是低俗，只要
顺应自己的天性，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且一心把自
己喜欢做的事做得尽善尽美，那他在这世界上就是无比幸福
的。

幸福是一种感觉。当你能了解你生命中想要的是什么，幸福
便会随之而来。能品尝生活的真正滋味，能享受人生的真正
乐趣，能领悟生活的真正意义，能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才
能够苦得其所，乐在其中。

不妨在读完这本书后问问自己：“我是少数幸福的人吗?”

第一次阅读，觉得《红与黑》的主题是人怎样才能幸福，如
此感悟。

红与黑阅读感悟篇三

当我快速读完这本书时，我觉得留给我最深的印象，便是遗
憾!于连是一个野心勃勃一心想跻身上流社会的人物。他拥有
惊人的记忆力和一些才华，当然他也有一副美好的面容。如
果他是一个一心只想过安稳日子的人，那他会和同他的阶级
一样的人过着平淡但安稳的日子。但他不是，他为自己的地
位感到自卑，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于连天生有温柔易感动的心，



他也善良，但是他把这些都隐藏起来了，装作冷酷的样子。
为跻身与他地位完全不同的阶级里，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他得时刻注意他的言行，以便伪装自己，明明看不惯身边的
人，还装作顺从，而且大部分时间他都失去了自我。时刻怕
被上流社会的贵族们藐视。

他对德·瑞那夫人的感情，开始是为了报复那些他厌恶的贵
族老爷们，但后来却不知不觉爱上了她。德·瑞那夫人是一
个单纯温柔的贵族夫人，她有着天使般的脸庞，她即软弱有
坚强，在与于连发生关系后，她受到良心的谴责但有无法拒
绝于连，在深深的矛盾中，她因看到小儿子的病情严重而更
加自责。她那因爱情与母爱两种感情折磨的心几乎要崩溃了，
但当她在于连离开的几个月中无意遇上了他，她由于过渡的
激动而晕过去。最后她因为于连而坐牢，他为了能见到他而
四处奔波，为了于连她不顾一切。所有的羞却和担心害怕都
不复存在了，她变得勇敢，她以前担心的名誉之类的念头烟
消云散。当她知道于连被判死刑后，打算和他一起自杀但她
疯狂爱着的于连阻止了她的这个可怕的念头。最后当她得知
于连被处决，她可在第三天就离开了人世!由此可见他是一个
温柔美丽的痴情的女人。我比较同情和佩服她。

我同情于连小时侯的情况，他从来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经
常受到父亲和两个哥哥的打骂，他周围人因此也轻视他，这
对他以后的悲剧发生有一定的影响。我喜欢于连但是不同意
他的观点，我喜欢他真实的一面，喜欢他具有的同情心和易
感动的心。他能判断是非，但是他没有坚持他本来的意愿办
情，我不喜欢玛帝尔德，他太骄傲而藐视比她地位低下的人，
他还喜欢挖苦别人。对她这样任性自傲的女人，于连曾为了
她痛苦伤心过，后来有耍些手段得到了玛帝尔德的爱情。但
在他失去一切之后，他才大彻大悟，才勇敢面对一切，坦然
地承认自己的虚伪与野心，悔恨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他因
此更加珍惜他真正爱着的德。瑞那夫人。最后于连这令我怜
惜的人物在平静的心态下离开了人世，我不能理想于连这种
狂妄的心，我喜欢没有野心的他，喜欢他在没有伪装下的俊



俏动人的相貌。不喜欢他故作冷漠的表情。

这本着作有两处使我感动：一处，当德·瑞那在教堂看见于
连而晕倒。另一处是结局，太不幸了。

在断断续续历经两周的阅读时间里，我好不容易读完了
它——《红与黑》。

这是一本很久远的书了，《红与黑》出版至今已有200年左右
的.历史了。写出这么一曲折故事的才人是已逝世很久的司汤
达，他生于法国，我非常敬佩他能写出如此长的小说。

我看的这本书是缩版，把几十万的字缩到了几万字而已。但
是书中的故事却依然表现得淋漓尽致。

书中描写主人公于连在“红”与“黑”的道路选择上进行了
痛苦的挣扎，但其中终极目的，都是想无所不用其极地跻身
于上流社会。

于连。索莱尔的命运时时刻刻牵动着我。综观他极其短暂，
却满是波折动荡的年轻生命，流淌着太多矛盾和复杂。对此，
人们做出很多评判——有的说他是个小私有者盲目追求个人
利益的悲剧;有的说他是一个野心家的毁灭;还有的说他是一
个反封建斗士的牺牲等等。各有各的看法，但又都在情理之
中。就我以为，说于连是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固然不错，但不
如说他是个追求幸福而又不幸走上歧途的人更为确切些。自
然这种歧途不是简单地采取了某种有背社会道德的手段，而
是来自他心灵更深处的矛盾本质。

我认为书中的2个亮点深深吸引住了我，首先是于连在跻身上
流社会的途径选择上，是选择做一名声显赫的红衣主教，还
是做一个像拿破仑那样有胆有识的大将军，产生了思想上的
激烈斗争冲突，使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其次就
是在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奋斗中所遇到的两次至诚至真的爱情，



这也深深地打动了我，以致我看到如此忠贞不渝的爱情，几
次为之热泪盈眶，也许是因为它太可贵了!

读《红与黑》是一段太过漫长的过程，因为时间已给了作家
和作品最无私而又公正的评判，这本书表现得不仅仅是于连
的一生坎坷，更告诉我要想在社会上立足是非常困难的，所
以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读《红与黑》是一段太过漫长的过程，因为时间已给了作家
和作品最无私而又公正的评判，我的阅读态度自不能像对畅
销书那样肆无忌惮，又不能像对言情小说那样不置可否。我
是在用心灵去与那个时代交谈，重点也放在历史以外的探究
和思考。

引领我啃完着本书的是其本身的巨大魅力。作者从一纸简单
的刑事案件资料中展示出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画面，把一个
普通的刑事罪行提高到对十九世纪初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制
度，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水平。小说令我看到在生硬的历
史书上无法感受的，那段法国大贵族和资产阶级交替执政的
关键时期的状况。我从中了解到现实主义作品的另一种艺术
特色——司汤达倾心的人的“灵魂辨证法”;这与以往我从
《高老头》、《欧也妮·格朗台》中体会的巴尔扎克的“造
成一个人的境遇”有很大不同。

全书最耀眼也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自然是于连·索雷
尔，“平民出身，较高文化，任家庭教师，与女主人发生恋
情，事露，枪杀恋人，被判死刑”是他一生的骨架，“追
求”幸福的“热情”和“毅力”、对阶级差异的反抗所表现
出近乎英雄的气概就是动人的血肉。作者用淡化物质描写而
突出心灵跟踪的手法强化的，正是于连处在青年的冲动下追求
“英雄的梦想”经历，这是对那个社会形态的反抗，也是对
碌碌无为、虚度青春的反抗。

在社会现实阻碍实现抱负时只有两种选择：退避或是反抗。



那些当着小职员不求上进、整天抱怨生活乏味的青年就是退
避者，他们或许平庸得舒适却被社会的前进所淘汰。能不断
树立人生目标、决定实现人生理想的便是和于连有同样气概
的反抗者。这个时代当然不欢迎虚伪的言行作为手段，但仍
然需要对生活的热情来反抗空虚的度日。这样，于连悲剧性
的结局除了昭示“个人反抗行不通”外，就有了对当今社会
更实际的意义。

写至此，不得不引到这部小说的一个“创举”——使于连与
德·雷纳尔夫人“心灵的爱情”和于连与德·拉莫尔小
姐“头脑的爱情”相映成趣。尽管这两个贵族女性的爱情方
式迥然不同，一个深沉，一个狂热，他们在这两个基本点上
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本阶级的厌恶，对封建门阀制度的
叛逆。记得当于连发现自己的爱情正蜕变成虚荣的工具时
说“我把自己毁了”，可之后的细节是“一种高傲之间带着
恶意的表情很快的代替了最真挚、最强烈的爱情的表情。”
这时的贵族小姐却是摆脱了一向慢得像乌龟爬一样的生活，
用丧失尊严的方法博得爱情。书中两段悲剧爱情的进展始终
伴随着新贵的若即若离和于连的自卑带来的怀疑，直至生命
将要终结时，爱情才爆发出无济于事的原始的火花，令人感
怀。

当我将落笔时，发现用意识写出感想的时间已可与用精神阅
读原着的时间相比较了。我兴奋于自己得到反抗平庸的启示，
感动于那些尽管扭曲而依然壮烈的爱情片段。当有人提及
《红与黑》，我可以自豪地在回答“我读过”后面加上一
句“我也掩卷沉思过”。

红与黑阅读感悟篇四

斯威夫特曾说过，野心常常诱使人们做出最卑贱的事情，于
是往上爬就表现昨如同卑躬屈膝的蠕动。于连·索雷尔，少
年野心家，青年冒险家。“对于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他对世



界的憧憬，以及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是压倒一切的。
”上天给了他非凡的智慧，他也拥有与之匹配的野心，他立
志成为拿破仑一般的人物。

野心家从来不少见，但将自己的野心付诸于实践的人却很少。
大革命风潮已经过去，拿破仑也已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在
欧洲封建联盟刺刀保护下复辟的波旁王朝妄图恢复其绝对统
治和昔日全部特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私藏拿破仑的
画像，作为一个出身在卑贱阶级里的平民，却企图凭着良好
的教育混入上流社会。“在拿破仑统治下，我会是个军曹，
在未来的神父当中，我将是个主教。”他拥有一往无前的勇
气，和乘风破浪的帆船，却缺乏一颗终终认清自我的内心。

一个容貌文弱清秀，记忆力超凡的年轻人，为父兄所藐视，
不甘于贫贱生活。疯狂追求地位、名誉和私欲，一步步向上
攀升，努力抓住每一个机遇，向命运发起进攻。然而他的失
败也是无可避免的，内心斗争和外在冲突的矛盾注定了他无
法成功。他信奉拿破仑，却假装信奉天主教；他嫉恨上流社
会，却努力融入到上流社会中去。

虚伪的社会教会了他虚伪。他说：“虚伪是我争取面包的唯
一武器”。他把自己当做开弓箭，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的机
会。他不允许自己回头，也不允许自己退缩，于是在这条路
上他一直保有骄傲。

政治路上的爱情终归是牺牲品。于连曾有过两段爱情，但都
无疾而终。当于连为市长的儿子教授拉丁时，第一次敲门，
是一位高贵的妇人为他开门。他不动声色的对市长夫人进行
勾引，也许这只是他抱复上流社会的手段而已。他让这个可
怜的妇人陷入情网，来满足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心。不能说他
不爱她，只是他那点卑微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停留在原步，爱
情成了绊脚石，那就应当拔除。在看到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
时，他知道他的机会来了。他开始疯狂的追求着这个贵族小
姐，一心希望摆脱贫贱的地位。这位性格古怪的贵族小姐很



快就被他征服了，但她也不过是他实现野心的跳板。他不过
是利用侯爵女儿对他的情感达到自己升官的目的。美梦终究
要破灭，市长夫人的揭发中断了他攀爬的步伐，他为此锒铛
入狱，同时也结束自己二十二年的生命。

于连的一生是短暂的，像烟花一样绚烂又转瞬即逝。他深陷
于贫贱，体味过爱情，接触过权势。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最终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无法去评断他的善恶，他性格的
多重性和复杂也是社会上很多人的写照。他的野心成就了他，
同时也毁了他。也许生来卑微，但个人的选择不同，也许结
局有所不同。

红与黑阅读感悟篇五

一本好书往往便是一个时代或是一个人群的缩影。暑假中我
读了司汤达的《红与黑》，一直到现在便再也没有看过一本
别的书，原因是，要思考的东西太多了。

我读的'书少，把书归类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但我还是忍不住把
《红与黑》和《基督山伯爵》归进了“复辟文学”中，《包
法利夫人》一流虽也成书于那个时代，但却没太表现出那一
代人的普遍特征——那是梦被偷走的一代人!

这一切，想必在那个时代许多的法国青年身上都能看到，但
我们的主人公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的梦没有被偷走。他的人
生就像一盘棋，他的梦想就是获胜的最终目标，他的每一步
行动，他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下一步要怎么
样，结果会怎么样，这一切都被作者用细腻的心理描写表现
出来。

就是有着这样梦想或是所谓“野心”将主人公身上种种矛盾
的特质结合起来。为他这盘棋提供服务：军人的魄力让他一
个一个放倒前进路上的障碍，教士的睿智让他能冷静地分析
与判断局势并作出决定。与此同时，他骨子里的浪漫主义和他



“梦想”的作用下也已扭曲为一种难以言表的趋利心、虚荣
心以及对爱情的追求的结合体。最后，那一丝丝的冒险主义
又为他的这盘棋增添了那么一点不确定的因素，毕竟，一个
完全理性的人太可怕也太不真实。

反观那个时代，其他人便在过着的一种没有梦想，行尸走肉
似的生活了，时代的巨变使他们的价值观扭曲，也偷走了他
们的梦想。新的'资本家们被“十”与“一”这一对数字的恶
魔束缚，过着为了金我钱不惜付出一切的日子，而贵族们
则“仍旧随时能从栅栏的缝中看见罗伯斯比尔的囚车，过着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糜烂的日子……”每个人都在自己扭曲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心中只剩已被偷走的梦想。

于连死了，带着他没被偷走的梦想死了，他的情人买下了他
的头，悉心地埋葬了，实现了她已偷走的梦想。

“梦想”一词在这个社会已被人们不知强加了多少本不属于
它的意思，有没有它，人们都一样活着，又是或许，一个理
想没有被偷走的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做的事是为什么。


